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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2727）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以下爲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刊發之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

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、黃甌先生、朱兆開

先生及朱斌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；而

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迅鳴先生、褚君浩博士及習俊通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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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董事会五届九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票据池共享余

额的议案》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上海集优”）拟在其控股子公司范围内开展票据池共享余额业务 

 

一、票据池业务概述 

“票据池”业务是合作金融机构为成员单位提供的票据管理服务。

成员单位将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商业票据或存放于合作银行，实现票据

信息的统一管理；或质押予合作银行，形成成员单位共享的担保额度，

用于成员单位向合作金融机构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。 

 

二、票据池业务方案 

1、合作金融机构：五大国有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。 

2、成员单位：上海集优及其控股子公司。 

3、业务范围：仅用于成员单位的原材料采购、固定资产购置及

银行承兑汇票的托收托管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。 

4、实施额度：成员单位使用共享票据池余额不超过 2 亿元，该



额度可以滚动使用。 

 

三、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海集优开展票据池业务，将有利于减少资金占用，提高公司流

动资产的使用效率。本次上海集优开展票据池业务对公司经营业绩不

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四、票据池业务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

票据池业务是将上海集优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票据向合作金融机

构进行质押，根据票据价值及质押率确定票据池质押额度，其担保额

度为已使用的票据池共享额度余额与票据池保证金的总和，票据对该

项业务形成了初步的担保功能。因此，票据池业务的担保风险相对可

控，风险较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   

 


